
及識別號碼（包括字軌為「T」及指定代碼）

組成，其識別號碼應緊鄰圖式之下方或右方，且於檢驗合格後，始得運

出廠場。

圖例：

               或

註：

T：代表字軌

00000：代表指定代碼(依不同廠商填入不同指定代碼)
(二)報驗義務人申請商品型式認可證書時，應檢具型式試驗報告、商品型式

認可管理辦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文件及前點第五款規定之文件，

向檢驗機關申請核發。

(三)商品型式認可證書審查期限：自檢驗機關受理申請案起十四個工作天（

T00000

T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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